
粤工信节能函〔2026〕21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6年度
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为进一步加快构建我省绿色制造体系，按照《广东省绿色工

厂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组织开展

省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请各地重点发动规模以上企业、重点用能企业、有意向创建

绿色工厂的企业、53个行业（附件 1）的企业和绿色工厂数量较

多的工业园区开展申报，择优推荐绿色转型成效突出、示范带动

作用显著的企业和园区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绿色工厂。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开展生产经

营活动，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

单位，且从事实际生产的制造型企业。

（二）绿色工业园区。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备统一管理

机构的工业园区，且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，工业增

加值占比超过 50%；发布园区绿色工厂培育计划，组织园区内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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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。

（三）不得申报的情形。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企业或园区（含

园区内企业）不得申报：

1.未正常经营生产的（工商注销、连续停产 12 个月以上、

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等）；

2.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

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（参照“信用中国”“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）；

3.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；

4.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

题的；

5.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；

6.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企业园区自主申报。申报单位登陆工业节能与绿色发

展管理平台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，以下简称“管理平台”）

完成注册后，可在“绿色工厂（梯度培育）”及“绿色工业园区

（梯度培育）”栏目查询具体评价要求。

绿色工厂申报单位若属于 53个行业，需按照对应行业绿色

工厂评价要求及相关文件进行自评价；其他行业企业则依据管理

平台提供的《绿色工厂通用建设指南》及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

（GB/T36132-2025）进行自评价。

绿色工业园区申报单位可参照管理平台提供的绿色工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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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评价要求及相关文件进行自评价。

申报单位需在管理平台如实填报申报表完成自评价，并按要

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通过管理平台逐级提交。管理平台提供申

报政策解读和填报说明视频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各地应对申报单位的自评价情况进行初

审，重点审核申报单位是否符合基本要求，各项评价指标数据及

佐证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

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 6月 30日前通过管理平

台推荐，并将推荐文件、《省级绿色工厂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

《省级绿色工业园区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等报送至我厅（工

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。

（三）评审公布。我厅将组织评审，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，

确定拟入围名单并公示后，公布 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、省级

绿色工业园区名单。

附件：1. 重点行业清单

2. 省级绿色工厂推荐汇总表

3. 省级绿色工业园区推荐汇总表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6年 6月 5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曲超，020-831333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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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点行业清单

一、钢铁行业

长流程钢铁，短流程钢铁，铁合金，焦化。

二、石化化工行业

石油化工一体化，精对苯二甲酸，煤制烯烃，烧碱，纯碱，

电石，黄磷，尿素，磷铵，钛白粉，聚氯乙烯，轮胎，涂料。

三、有色行业

铜冶炼，锌冶炼，铅冶炼，电解铝，工业硅，氧化铝。

四、建材行业

水泥，平板玻璃及制品，建筑陶瓷，卫生陶瓷。

五、机械行业

汽车整车，船舶，铸造，锅炉， 内燃机及其零部件，压缩

机，电机，变压器，电线电缆，风电装备。

六、轻工行业

造纸，家用电器， 日用陶瓷，皮革，制糖。

七、纺织行业

印染，化学纤维，棉纺织，色纺纱。

八、电子行业

光伏，锂离子电池，计算机， 印制电路板，集成电路，显

示器件，移动通信终端。



省级绿色工厂推荐汇总表

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地市 所在县/区/镇 详细地址
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

主要产品 是否规上企业
2025年产值
（万元）

2025年
综合能源消费
量（tce）

适用评价指标
联系人及电

话

如国有、民营
、中外合资、
外商独资、港
澳台企业、其

他等

按照国民经
济行业分类
填写4位数代

码

按照国民经
济行业分类

填写
填写是或否

可参考统计报
表《工业产销
总值及主要产

品产量》
（B204-1）填

写

可参考统计报表
《能源购进、消

费与库存》
（205-1表）填写

参照工信部2025年发
布53个重点行业绿色
工厂评价指标填写，
若不属于53个重点行
业则填写“通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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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

省级绿色工业园区推荐汇总表

序号 园区名称 所属地市 所在县/区/镇 详细地址
园区设立时间

（年/月）
批准设立机构 核准面积

（公顷）

园区类型
（请填写省产业园、高新
区、经开区、海关特殊监

管区或其他）

主导产业 园区内绿色工厂情况
（填写园区内绿色工厂情况）

2025年产值
（万元）

2025年综合
能源消费量
（tce）

1
市级绿色工厂数量：
省级绿色工厂数量：
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：

812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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